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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地方资金转移支付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号）要求，我区高度重视，认真扎实开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工作通知，全面布置绩效自评工作。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打足提前量，2024年1月向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请示报告，核对资金下达情况，细化自评工作内容，印发绩效自评预通知；收到上级工作通知后，第一时间组织各级交通运输局、厅属单位，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对绩效自评材料进行三级汇总审核，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转移支付2023年度绩效自评材料。具体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22〕396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3〕65号），中央累计下达我区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以下简称车购税资金）1,206,392万元（不含涉密项目）及相关绩效目标，其中：普通国道建设项目120,140万元、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2,936万元、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9,911万元、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14,929万元、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15,363万元、普通省道建设项目83,213万元、普通省道改线项目146万元、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11,945万元、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11,113万元、普通省道危隧项目1,211万元、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9,969万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1,470万元、其他路网项目41,892万元、农村公路建设项目96,143万元、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5,856万元、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31,291万元、“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36,251万元、“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22,261万元、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30万元、客运枢纽建设项目16,400万元、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600万元、内河航道项目662,722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中央下达资金及相关文件要求，我区细化了具体项目及实施单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追加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函》（桂财工交函〔2022〕20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桂财工交〔2022〕123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资金的通知》（桂财工交〔2022〕136 号）等15个文件下达车购税资金预算1,206,392万元及相关绩效目标，其中：中央以项目形式下达，自治区细化实施单位的普通国道建设项目120,140万元、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2,936万元、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9,911万元、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14,929万元、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15,363万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1,470万元、客运枢纽建设项目16,400万元、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600万元、内河航道项目662,722万元、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30万元；中央以切块形式下达，自治区细化项目及实施单位的普通省道建设项目83,213万元、普通省道改线项目146万元、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11,945万元、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11,113万元、普通省道危隧项目1,211万元、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9,969万元、其他路网项目41,892万元；中央、自治区以切块形式下达，市县细化项目及实施单位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96,143万元、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5,856万元、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31,291万元、“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36,251万元、“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22,261万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年度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资金总额2,997,465.98万元，包括：中央财政资金1,206,392万元，地方资金617,776.03万元，其他资金1,173,297.95万元。实际支出1,793,755.03万元，执行率59.84%，具体情况如下：

1.中央财政资金1,206,392万元，实际支出858,731.54万元，执行率71.18%。其中：普通国道建设项目120,140万元，实际支出30,311.65万元，执行率25.23%；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2,936万元，实际支出2,935.62万元，执行率99.99%；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9,911万元，实际支出8,764.26万元，执行率88.43%；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14,929万元，实际支出9,786.21万元，执行率65.55%；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15,363万元，实际支出15,212.68万元，执行率99.02%；普通省道建设项目83,213万元，实际支出37,042.56万元，执行率44.52%；普通省道改线项目146万元，实际支出145.65万元，执行率99.76%；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11,945万元，实际支出9.19万元，执行率0.08%；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11,113万元，实际支出8,211.12万元，执行率73.89%；普通省道危隧项目1,211万元，实际支出1,210.08万元，执行率99.92%；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9,969万元，实际支出7,550.92万元，执行率75.74%；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1,470万元，实际支出1,448.34万元，执行率98.53%；其他路网项目41,892万元，实际支出16,246.06万元，执行率38.78%；农村公路建设项目96,143万元，实际支出23,736.67万元，执行率24.69%；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5,856万元，实际支出734.04万元，执行率12.53%；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31,291万元，实际支出3,774.98万元，执行率12.06%；“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36,251万元，实际支出4,682.31万元，执行率12.92%；“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22,261万元，实际支出3,576.44万元，执行率16.07%；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30万元，实际支出100万元，执行率15.87%；客运枢纽建设项目16,400万元，实际支出16,400万元，执行率100%；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600万元，实际支出4,200万元，执行率39.62%；内河航道项目662,722万元，实际支出662,652.76万元，执行率99.99%。
2.地方资金617,776.03万元，实际支出162,688.31万元，执行率26.33%。其中：普通国道建设项目85,480万元，实际支出71,800万元，执行率84%；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797万元，实际支出15万元，执行率1.88%；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6,855万元，实际支出2,509万元，执行率36.6%；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24,178万元，实际支出11,282万元，执行率46.66%；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9,012万元，实际支出2,190万元，执行率24.3%；普通省道建设项目42,864万元，实际支出7,735万元，执行率18.05%；普通省道改线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12,707万元，实际支出496万元，执行率3.9%；普通省道危隧项目643万元，实际支出119万元，执行率18.51%；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5,031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0万元；其他路网项目15,750万元，实际支出5,560万元，执行率35.3%；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6,783.8万元，实际支出2,120.95万元，执行率1.55%；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12,179万元，实际支出179.99万元，执行率1.48%；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28,962万元，实际支出1,215.92万元，执行率4.2%；“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75,196万元，实际支出173.22万元，执行率0.23%；“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20,014万元，实际支出28万元，执行率0.14%；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0万元；客运枢纽建设项目8,553万元，实际支出7,893万元，执行率92.28%；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0万元；内河航道项目132,771.23万元，实际支出49,371.23万元，执行率37.19%。

3.其他资金1,173,297.95万元，实际支出772,335.18万元，执行率65.83%。其中：普通国道建设项目65,234万元，实际支出65,234万元，执行率100%；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745.81万元，实际支出745.81万元，执行率100%；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0万元；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0万元；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建设项目14,234万元，实际支出7,270万元，执行率51.07%；普通省道改线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危隧项目0万元；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0万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0万元；其他路网项目12,210万元，实际支出3,565.9万元，执行率29.2%；农村公路建设项目0万元；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0万元；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0万元；“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0万元；“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0万元；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0万元；客运枢纽建设项目4,300万元，实际支出4,300万元，执行率100%；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1,067.9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内河航道项目1,055,506.19万元，实际支出691,219.47万元，执行率65.49%。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下达情况。

根据《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50号）相关规定，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分批次将车购税资金下达各省（区、市），其中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道、界河桥梁（隧道）、重要内河水运、重大自然灾害影响的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等支出按项目法分配，以项目形式下达；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支出按“以奖代补”方式分配，以切块形式下达。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后，交通运输厅对按项目法分配的资金明确具体项目的实施单位，对“以奖代补”资金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以奖代补”资金及自治区补助资金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桂交规划发 (2021) 80号）细化具体项目及实施单位，提出车购税资金分配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大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桂政发〔2014〕26号）规定，自治区财政厅将审核后的资金分配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后下达资金。

2023年中央下达我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共有六批。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财政厅关于自治区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66号）“在收到资金后30日内下达本级单位及下级财政”要求，按时下达的有一个批次，即2023年7月10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五批）的通知》（财建〔2023〕176号）下达561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3年8月7日下达561万元。因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多、项目细碎、分配工作量大，导致五个批次未按时下达，分别是：2022年10月29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22〕396号）下达470,472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2年11月25日、2022年12月17日、2023年1月18日下达470,472万元，部分资金延迟19日以上下达；2023年4月25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3〕65号）下达161,402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3年6月12日下达161,402万元，延迟18日下达；2023年7月20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六批）的通知》（财建〔2023〕218号）下达900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3年8月31日下达900万元，延迟12日下达；2023年7月26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七批）的通知》（财建〔2023〕221号）下达571,857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3年8月22日、2023年8月31日、2023年9月1日下达571,857万元，部分延迟6日以上下达；2023年8月9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九批）的通知》（财建〔2023〕235号）下达1,200万元，自治区财政厅于2023年10月9日下达1,200万元，延迟31日下达。

2.资金拨付、使用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及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等相关制度要求，安排给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的车购税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管理，安排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区直交通企业的车购税资金由财政厅拨付下达至各市县财政部门和区直交通企业。交通运输厅直属单位和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资金，形成支出。区直交通企业则不需通过财政部门，根据项目建设进度从企业银行账户直接拨付资金形成支出，结存资金存放于交通企业银行账户。车购税资金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至最终收款方。各资金使用单位严格根据下达预算的科目与项目执行，财政日常监管、人大审查、审计监督、财政监管等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情况。

3.资金执行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和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为强化车购税资金预算执行，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使用情况月报统计工作的通知》（桂财工交〔2017〕5号）。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区直企事业单位按月编制车购税资金使用结存情况月报表及说明材料报送交通运输厅。对项目推进不力、车购税资金消化进展缓慢的单位和市县，交通运输厅开展实地督查和集中约谈，督促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项目建设，及时提出并落实资金调整消化方案，及时消化车购税资金。2023年我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共有22类项目，全年预算数2,997,465.98万元，执行率59.84%。其中：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等3类项目执行率均在95%以上，执行情况较好；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等19类项目执行率均低于90%，偏离度较高。

按照国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交通运输厅持续加强车购税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是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预算绩效目标，结合项目实际，细化具体绩效目标考核数值。二是按季度对项目实施开展跟踪监控，对问题及时纠偏，确保资金使用效果。2023年自治区本级项目已全部纳入绩效跟踪监控范围，2024年扩大绩效跟踪监控范围，将自治区本级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预算内资金等所有预算项目纳入绩效跟踪监控范围。三是组织项目实施单位完整、客观、真实地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应评尽评；四是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目前已将上一年度任务完成量作为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的分配因素，其中：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占分配考核系数权重的50%；养护任务完成情况占分配考核系数权重的30%；自筹资金投入情况占分配考核系数权重的20%，进一步督促各设区市按时按质完成年度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绩效目标任务。五是督促做好本次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各资金使用单位在2024年3月31日前将绩效自评结果存在问题立行立改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023年我区22类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中有5类项目为全额补助，无配套资金，其中：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17类项目为非全额补助，有配套资金，其中：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等2类项目的配套资金实际到位率均在90%以上，完成情况较好，其余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等15类项目的配套资金实际到位率低。地方财政收入未达预期，我区大部分市县“三保”压力较大，地方配套资金落实不足。我厅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压实支出责任，分析集中、突出问题，研究解决方案，优化资金分配机制，开展资金拨付使用检查，对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的行为，且整改不到位的市县及相关单位，停止安排项目补助，研究调整收回已安排资金。更好发挥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度车购税资金补助项目加快推进，实际执行1,793,755.03万元，执行率59.84%。各类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国道项目6个181公里，计划投资额270,854万元，实际完成167,345.65万元。

2.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2023年12月底前完成2023普通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建设工程项目。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9座，计划投资额4,478.81万元，实际完成3,696.43万元。

3.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水运等年度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31个，计划投资额16,766万元，实际完成11,273.26万元。

4.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通、公路、水运等年度建设任务。按时按质完成施工图设计预算审批工作、完成施工任务，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项目43个，计划投资额39,107万元，实际完成21,068.21万元。

5.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总体目标：按时按质完成普通国道安全提升工程项目（车购税）施工任务，提高公路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84个，计划投资额24,375万元，实际完成17,402.68万元。

6.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加大对普通省道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项目的投入，由百色、河池、崇左市负责实施；加大对普通省道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方案支持项目的投入，由梧州、来宾市负责实施；加大对普通省道其他路网项目的投入，由贵港市负责实施。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项目8个346.79公里；普通省道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项目3个141.03公里；普通省道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方案支持项目2个105.5公里，计划投资额140,311万元，实际完成52,047.56万元。

7.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总体目标：加大对普通省道改线、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改建）、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的投入，由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负责实施。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改线2.54公里的前期专题，计划投资额146万元，实际完成145.65万元。

8.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总体目标：加大对普通省道改线、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改建）、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的投入，由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负责实施。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61.95公里，计划投资额1,1945万元，实际完成9.19万元。

9.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108座，计划投资额23,820万元，实际完成8,707.12万元。

10.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总体目标：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施工任务80％。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支持普通省道危隧项目1个，计划投资额1,854万元，实际完成1,329.08万元。

11.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总体目标：加大对普通省道改线、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改建）、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的投入，由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负责实施。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2,259.15公里，计划投资额15,000万元，实际完成7,550.92万元。

12.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总体目标：支持汛期水毁公路抢通保通工作，由桂西公路发展中心等9个公路发展中心负责实施，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2个；完成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1,470万元预算支出。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2个，计划支付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1,470万元，实际完成1,448.34万元。

13.其他路网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支持其他路网项目建设13个240.6公里，其中：普通省道其他路网项目1个15公里；其他路网项目12个225.6公里。计划投资额69,852万元，实际完成25,371.96万元。

14.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项目建设56公里；年度全社会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数16个；支持农村公路（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290公里，计划投资额232,926.8万元，实际完成25,857.62万元。

15.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项目建设5个290公里，计划投资额18,035万元，实际完成914.03万元。

16.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成2023年“以奖代补”年度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259个，计划投资额60,253万元，实际完成4,990.9万元。

17.“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年度全社会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8068个；年度全社会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1811公里。计划投资额111,447万元，实际完成4,855.53万元。

18.“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治理1863公里，计划投资额42,275万元，实际完成3,604.44万元。

19.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总体目标：支持汛期水毁公路抢通保通工作，由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等9个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实施，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32个，完成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630万元预算支出。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32个，计划投入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630万元，实际完成100万元。

2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考核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2个305895平方米；乡镇客运站项目6个，计划投资额29,253万元，实际完成28,593万元。

2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计划投资额31,667.95万元，实际完成4,200万元。

22.内河航道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2023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加大应急抢通资金投入；保障航道畅通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整治建筑物和通航建筑物完好运行。顺利推进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完成形象投资180亿元，土石方开挖1亿立方米以上，完成疏浚工程量200万立方米，完成炸礁工程量120万立方米，完成投资10亿元。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支持内河航道建设项目3个；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100%；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100%，完成平陆运河项目土石方开挖1.32亿立方米，完成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疏浚工程量650.41万立方米；完成炸礁工程量599.33万立方米；完成投资127,976.44万元。计划投资额1,850,999.42万元，实际完成1,403,243.46万元。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支持普通国道建设6个181公里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国道建设6个181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②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指标值：支持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9座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国大长达桥梁结构监测系统9座，分别为G59相思洲特大桥、G6517下路江特大桥、G69江坝右江特大桥、G7212马王黔江特大桥、G7212盘龙柳江特大桥、G355黄兰红水河特大桥、G355象州柳江特大桥、G355桂江大桥、G355古龙特大桥，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③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指标值：支持公路灾害防治工程项目31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公路灾害防治工程项目31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④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指标值：支持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项目43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项目43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⑤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指标值：支持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84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84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⑥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a.支持普通省道建设346.79公里

b.支持省道项目8个

c.支持普通省道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项目建设141.03公里

d.推动普通省道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方案支持项目建设105.5公里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建设346.79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建设8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c.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项目建设141.03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d.2023年实际完成推动普通省道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方案支持项目建设105.5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⑦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指标值：支持普通省道改线2.54公里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改线2.54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⑧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指标值：支持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改建）61.95公里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改建）61.95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⑨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指标值：支持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2259.15公里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2259.15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⑩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支持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67个

b.2023普通省道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41个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支持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67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41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1)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指标值：2023年普通省道危隧改造工程项目1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普通省道危隧改造工程项目1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2)其他路网项目。

指标值：a.支持其他路网项目建设240公里

b.支持普通省道其他路网项目建设15公里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支持其他路网项目建设240.6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支持普通省道其他路网项目建设15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3)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指标值：a.年度全社会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15个

b.支持农村公路（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290公里

c.年度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56公里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年度全社会新增通三级及以上公路乡镇16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290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c.2023年实际完成年度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56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4)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

指标值：支持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项目建设25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项目建设25个290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5)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支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259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危桥改造259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6)“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

指标值：a.年度全社会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个数8043个

b.年度全社会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1809公里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年度全社会新增通硬化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个数8068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完成年度全社会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1811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7)“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

指标值：支持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治理1862公里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治理1863公里，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18)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抢通任务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2个/计划完成总数62个×100%，完成率100%。

 EQ \o\ac(○,19)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抢通任务完成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32个/计划完成总数32个×100%，完成率100%。

 EQ \o\ac(○,2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指标值：a.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2个

b.支持乡镇客运站项目8个

c.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面积305000平方米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2个，分别为贵港市高铁综合客运枢纽工程、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2023年实际完成乡镇客运站项目6个，分别为桂林市恭城县西岭镇客运站、三江乡客运站、荔浦市茶城乡客运站、灵川县海洋乡客运站、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客运站、三江汽车客运站。

c.2023年实际完成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305895平方米，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2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支持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等3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q \o\ac(○,22)内河航道项目。

a.指标值：支持内河航道建设项目3个

b.指标值：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补贴座次/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95%

c.指标值：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补贴疏浚方数/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95%

d.指标值：补助资金占地方内河航道应急抢通工作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比率≤50%

e.指标值：征临时用地≥13000亩

f.指标值：高低压电力线路杆线迁改≥50条

g.指标值：各县区房屋拆迁征迁≥1500户

h.指标值：土石方开挖≥1亿立方米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平陆运河建设等3个，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补贴座次/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10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补贴疏浚方数/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10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d.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补助资金占地方内河航道应急抢通工作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比率5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征临时用地26896亩，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f.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高低压电力线路杆线迁改51条，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g.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各区县房屋拆迁征迁2835户，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h.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土石方开挖1.32亿立方米，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2）质量指标。

①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6个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均处于正常施工状态，均未完工，未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②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公路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完工9个，验收合格率100%。

③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完工27个，验收合格率100%。

④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完工34个，验收合格率100%。

⑤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完工84个，验收合格率100%。

⑥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普通省道建设项目13个，均处于正常施工状态，均未完工，未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⑦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完成普通省道改线2.54公里的前期专题，专题服务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⑧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处于正常施工状态，均未完工，未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⑨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已完工101个，验收合格率100%。

⑩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普通省道危隧项目完工1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1)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完工102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2)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a.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b.应急抢通及时率≥95%

完成情况：a.2023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完工62个，验收合格率均为100%。

b.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2个，均在24小时内完成抢通工作，抢通及时率100%。

 EQ \o\ac(○,13)其他路网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其他路网项目共13个，应完工项目5个，已完工0个。均处于施工建设中，未开展完工项目验收工作。
 EQ \o\ac(○,14)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完工16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5)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完工5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6)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2023年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完工77座，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7)“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完工1072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8)“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

指标值：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2023年“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完工340个，验收合格率100%。

 EQ \o\ac(○,19)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a.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b.应急抢通及时率≥95%
完成情况：a.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完工32个，验收合格率均为100%。

b.2023年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62个，均在24小时内完成抢通工作，抢通及时率100%。

 EQ \o\ac(○,2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客运枢纽建设项目的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合同、法律法规、条款流程申请拨付项目建设资金。
b.2023年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完工项目2个；乡镇客运站完工项目6个，8个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均达到100%。

 eq \o\ac(○,2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等3个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2年12月已通过竣工验收；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12月通过交工验收。

 eq \o\ac(○,22)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c.应急抢通及时率≥95%

d.工程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等2个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外电35KV变电站已验收合格；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四个施工标段已通过交工验收；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所处西江（民生码头-贵港）/右江、黔江/柳江/红水河、西江（贵港-梧州）航道范围内的应急抢通项目均在24小时内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率100%

d.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工程合格率100%。

另：数量指标值：年度全社会新改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6842.96公里（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其他路网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为中央下达的总体指标，自治区细化后划分为10条指标并对细化后的指标进行自评，全部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已在上述数量指标完成情况逐项说明。
（3）时效指标。

①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a.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应完工6个项目，实际完工项目0个。

b.年度计划投资270,854万元，实际完成167,345.65万元，完成率61.78%。

②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指标值：a.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时间2023年底

b.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情况：a.2023年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应完工9个项目，实际完工项目9个，完成率100%。

b.2023年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应完工9个项目，实际完工项目9个，完成率100%。

③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指标值：a.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c.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情况：a.2023年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计划实施31个项目，已完工27个，完成率87.1%。
b.年度计划投资16,766万元，实际完成11,273.26万元，完成率67.24%。

c.2023年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计划实施31个项目，已完工27个，完成率为87.1%。

④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指标值：a.按期完成投资

b.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情况：a.年度计划投资39,107万元，实际完成21,068.21万元，完成率65.55%。

b.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计划实施43个项目，已完工34个，完成率为53.87%。

⑤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指标值：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情况：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计划实施84个，已完工84个，完成率为100%。

⑥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a.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普通省道建设项目应完工项目13个，实际完工项目0个。

b.年度计划投资140,311万元，实际完成52,047.56万元，完成率为39.09%。

⑦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指标值：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年度计划投资146万元，实际完成145.65万元，完成率99.76%。

⑧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指标值：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年度计划投资11,945万元，实际完成9.19万元，完成率0.08%。

⑨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指标值：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年度计划投资15,000万元，实际完成7,550.92万元，完成率50.34%。

⑩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c.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d.预算完成时间2023年12月25日前

完成情况：a.2023年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计划108个，已完工101个，完工率为93.52%。

b.年度计划投资23,820万元，实际完成8,707.12万元，完成率36.6%。

c.2023年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计划108个，已完工101个，完工率为93.52%。

d.2023年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预算金额23,820万元，实际支出8,707.12万元，执行率36.6%。

 EQ \o\ac(○,11)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指标值：2023年12月30日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情况：普通省道危隧项目计划实施项目1个，按期完成施工任务1个，完成率100%。

 EQ \o\ac(○,12)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三级及以下公路突发事件抢通时间≤24小时
完成情况：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三级及以下公路突发事件项目62个。均在24小时内完成抢通工作。

 EQ \o\ac(○,13)其他路网项目。

指标值：a.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2023年其他路网项目应完工5个项目，实际完工项目0个。

b.年度计划投资69,852万元，实际完成25,371.96万元，完成率36.32%。

 EQ \o\ac(○,14)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指标值：a.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开工88个，应完工64个，实际开工40个，实际完工13个。

b.年度计划投资232,926.8万元，完成投资25,857.62万元，完成率11.10%。

 EQ \o\ac(○,15)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

指标值：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18,035万元，完成投资914.03万元，完成率5.07%。

 EQ \o\ac(○,16)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应开工259个，应完工259个，实际开工129个，实际完工77个。

b.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0,253万元，完成投资4,990.9万元，完成率8.28%。

 EQ \o\ac(○,17)“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

指标值：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完成情况：“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应开工1542个，应完工1542个，实际开工1455个，实际完工1072个。

 EQ \o\ac(○,18)“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

指标值：项目完成时间2023年底

完成情况：“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应开工974个，应完工974个，实际开工857个，实际完工340个。

 EQ \o\ac(○,19)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三级及以下公路突发事件抢通时间≤24小时

完成情况：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三级及以下公路突发事件32个，均在24小时内完成抢通工作。

 EQ \o\ac(○,2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指标值：a.2023年底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2023年实际完成客运枢纽建设项目8个，分别为贵港市高铁综合客运枢纽工程、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桂林市恭城县西岭镇客运站、三江乡客运站、荔浦市茶城乡客运站、灵川县海洋乡客运站、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客运站、三江汽车客运站。

b.2023年12月31日前8个客运枢纽建设项目均完成了投资任务。

 eq \o\ac(○,2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a.2023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a.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2年12月已通过竣工验收；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12月通过交工验收，3个项目均在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目前正在进行结算工作，按期完成投资。
 eq \o\ac(○,22)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2023年底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按期完成投资

c.按合同进度完成工程进度

d.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1亿立方土石方开挖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完成了2023年项目建设任务在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按期完成2023年投资计划10亿元。

c.内河航道所处西江(民生码头-贵港)右江、黔江/柳江/红水河、西江(贵港-梧州)航道范围内的应急抢通项目均 按照实施进度按照合同进度完成。

d.平陆运河建设项目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了1亿立方土石方开挖。

（4）成本指标。

①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完成情况：6个国道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②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指标值：a.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1079万元

完成情况：a.2023年普通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投资均控制在概算内。

b.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1078.62万元。

③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指标值：a.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7789万元

完成情况：a.2023年普通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投资均控制在概算内。

b.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7755.41万元。

④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指标值：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9538万元

完成情况：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9316.73万元。

⑤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指标值：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15363万元

完成情况：2023年底完成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车购税资金投资15212.68万元。

⑥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指标值：a.普通省道建设成本≦2200、2500万元/公里

b.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完成情况：a.普通省道建设成本2065.6万元/公里。
b.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⑦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指标值：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完成情况：普通省道改线项目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⑧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指标值：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完成情况：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⑨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指标值：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完成情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⑩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指标值：a.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每平方米建安费不超过1万元

b.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5049万元

完成情况：a.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每平方米建安为0.32186万元。

b.2023年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4587.65万元。

 EQ \o\ac(○,11)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指标值：2023年底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1211万元

完成情况：2023年普通省道危隧项目完成车购税资金投资1010.08万元。

 EQ \o\ac(○,12)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a.补助资金≤630万元

b.国省干线公路抢通补助资金≤840万元

完成情况：a.2023年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补助资金627.39万元。

b.2023年完成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国省干线公路抢通补助资金820.95万元。

 EQ \o\ac(○,13)其他路网项目。

指标值：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完成情况：2023年13个路网项目支出100%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EQ \o\ac(○,14)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指标值：农村公路二级公路每公里建安费不超过700万元

完成情况：经测算，相关的6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农村公路二级公路每公里建安费为700万元。

 EQ \o\ac(○,15)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指标值：a.补助资金≤270万元

b.农村公路抢通补助资金≤360万元

完成情况：a.2023年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补助资金270万元

b.2023年完成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农村公路抢通补助资金360万元。

 EQ \o\ac(○,16)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指标值：a.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综合客运枢纽每平方米造价不超过1.61万元

c.预算项目支出金额≤1400万元

完成情况：a.2023年客运枢纽建设项目10个，均未超过概算。

b.2023年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每平方米实际造价1.43万元。

c.桂林市恭城县西岭镇客运站等7个乡镇客运站项目获得补助总额1,400万元，实际支出1,400万元。

 EQ \o\ac(○,17)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完成情况：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概算300,778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额163,952.49万元；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项目概算22,022.89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1,672.89万元；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概算53,995万元，累计完成投资额53,52万元，3个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EQ \o\ac(○,18)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a.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补助资金南宁辖区≤69万元；柳州辖区≤231.4万元；梧州辖区≤260.6万元

c.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d.年度完成投资额≥100000万元

完成情况：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概算501,701.95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24,122万元，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获得补助资金561万元，其中，南宁辖区69万元；柳州辖区231.4万元；梧州辖区260.6万元。

c.平陆运河建设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d.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年度完成投资额127,976.44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值：a.明显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河航道项目）。

b.完成形象投资180亿元（内河航道项目）

完成情况：a.2023年度共计完成投资额2,997,465.98万元，使人民群众交通出行更加快捷、便利、安全、绿色，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100%地促进经济发展。
b.2023年实际完成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形象投资203.08亿元。

（2）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值：a.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河航道项目）

b.可服务乘客数量不低于1000万人（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c.提升航道安全水平（内河航道项目）

d.提升公路安全畅通水平（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e.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5000人次（内河航道项目）

f.提升公路安全水平（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g.新改建项目100%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需求（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h.提高桥梁的耐久性与安全性，提高群众满意率≥90%（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完成情况：a.项目实施确保公路、桥梁等交通运输处于安全畅通的良好水平，100%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b.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包含长途客运、城际铁路、社会车辆等各种交通运输服务功能，经测算可满足各方式乘客1000万人/年的服务需求。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确保负责养护管理的航道处于良好技术状态、不发生航道养护责任事故，以满足沿线港口码头船舶安全生产的需要。
d.项目实施100%提升公路通畅水平。
e.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吸纳当地群众7570人次参与项目建设。
f.项目实施完善全线交通安全设施，保障公路、桥梁、客运、物流等交通运输安全水平良好，100%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g.项目建设持续服务沿线区域大量人口，公路通行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提升公路交通水平，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促进沿线当地经济、旅游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推动广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00%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

h.桥梁的耐久性与安全性，群众满意率达90%。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值：a.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河航道项目）

b.提升公路安全水平（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完成情况：a.项目实施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出的措施执行，工程施工达到环保要求。从噪音、大气污染、水污染及水土保持、恢复植被、不储存排放有毒或污染物品、不使用非环保施工材料、及时清理建筑垃圾等来减缓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使当地的生态影响降到最低，100%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b.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的交通安全设施，保障公路、桥梁、客运、物流等交通运输安全水平良好， 100%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

指标值：a.新改建项目100%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需求（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河航道项目）

b.指标值：提升公路安全水平（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完成情况：a.项目建设持续服务沿线区域大量人口，公路通行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提升公路交通水平，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促进沿线当地经济、旅游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推动广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00%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

b.项目实施完善全线交通安全设施，保障公路、桥梁、客运、物流等交通运输安全水平良好， 100%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值：a.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80%（普通国道建设项目、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普通省道危隧项目、其他路网项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河航道项目）

b.受益群众满意度≥90%（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c.获得中央补助项目单位满意度、受益对象满意度≥90%（内河航道项目）

d.司乘人员认可度≥90%（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e.建设沿线群众满意度90%以上（内河航道项目）

f.服务对象满意度≥8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完成情况：a.2023年车购税资金补助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值均为80%及以上，具体完成情况如下：普通国道建设项目满意度达80%、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满意度达90%、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满意度达90%、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满意度达90%、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满意度达90%、普通省道建设项目满意度达80%、普通省道改线项目满意度达90%、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满意度达80%、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满意度达80%、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满意度达80%、普通省道危隧项目满意度达90%、其他路网项目满意度达80%、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满意度达80%、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满意度达80%、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满意度达80%、“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满意度达80%、“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满意度达80%、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满意度达95.83%、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满意度达90%、内河航道项目满意度达100%。

b.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等4类项目的受益群众满意度均为90%。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获得中央补助项目单位满意度、受益对象满意度100%。
d.2023年车购税资金补助项目司乘人员认可度指标值均达90%，具体完成情况如下：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司乘人员认可度90%、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司乘人员认可度90%。
e.平陆运河项目建设沿线群众满意度90%。

f.客运枢纽建设项目的服务对象满意度达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普通国道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4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61.78%，主要原因：

（1）G219宁明北山至爱店旺英公路项目2023年实际支出5,084万元，执行进度12.31%。项目用地许可尚未批复，无法实质性开工建设。地方财政紧缺，项目征地拆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垦等费用均未能落实。

（2）G219龙州科甲经水口至那花公路项目实际支出7364万元，执行进度20.67%。项目用地许可尚未批复，无法实质性开工建设。地方财政紧缺，项目征地拆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垦等费用均未能落实。

（3）G359化峒至靖西项目实际支出916.32万元，执行进度22.91%。征地红线范围内“三线”迁改工作因资金未能落实，迁改工作推进缓慢，资金无法支出，目前耕地占补指标未能解决，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未完成，导致项目进度缓慢。

（4）G219靖西市安宁至湖润公路项目实际支出7746.47万元，执行进度25.82%。目前耕地占补指标未能解决，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未完成，因属违法用地被卫片执法拍到而进行复耕复绿。征地拆迁补偿款未能兑现，沿线群众阻工，导致工作面不能连片施工，项目推进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快项目用地报批工作，争取G219 宁明北山至爱店旺英公路项目、G219龙州科甲经水口至那花公路项目用地早日获批。

（2）尽快落实地方配套资金，指导地方政府加快筹措资金解决G219龙州科甲经水口至那花公路项目、G219靖西市安宁至湖润公路项目地方配套缺口经费问题，争取项目尽快实现实质性开工建设或加快建设；落实G359化峒至靖西改扩建工程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款，以便完成项目的用地报批组卷。

2.质量指标的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未完成，主要原因：

2023年普通国道建设项目6个，已完工0个，均处于正常施工状态，均未完工，未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下一步措施：加强行业监督，督促项目业主加大资金投入、解决项目用地问题。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争取项目早日完工。

3.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主要原因：

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

下一步措施：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

4.时效指标未按期完成投资，计划投资总额317,42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15,469.65万元，完成率67.88%，主要原因：

（1）G219 宁明北山至爱店旺英公路项目2023年度建设任务45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5084.47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1.3%。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暂缓推进。

（2）G219龙州科甲经水口至那花公路项目2023年度建设任务4062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7364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8.13%。一是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质量发展方案未获批，部分新建项目资金来源未明确，暂缓推进。

（3）G359化峒至靖西项目2023年度建设任务4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916.32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18%，目前耕地占补指标未能解决，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未完成，因属违法用地被卫片执法拍到而进行复耕复绿；征地拆迁补偿款未能兑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未缴纳，沿线群众阻工，导致工作面不能连片施工，项目推进缓慢；征地红线范围内“三线”迁改工作因资金未能落实，迁改工作推进缓慢；因地方配套资金缺乏，施工单位垫付的征地补偿款未能及时返还，导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受损，施工进度缓慢。

（4）G219靖西市安宁至湖润公路项目2023年度建设任务30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7746.47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25.82%。目前耕地占补指标未能解决，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未完成，因属违法用地被卫片执法拍到而进行复耕复绿；征地拆迁补偿款未能兑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未缴纳，沿线群众阻工，导致工作面不能连片施工，项目推进缓慢；征地红线范围内“三线”迁改工作因资金未能落实，迁改工作推进缓慢；因地方配套资金缺乏，施工单位垫付的征地补偿款未能及时返还，导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受损，施工进度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指导地方政府加快筹措资金解决项目地方配套缺口经费问题。

（2）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3）尽快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特别是落实征地拆迁补偿款，以便完成项目的用地报批组卷；协调政府以承诺方式解决项目的耕地占补平衡问题；解决项目耕地占补平衡问题，与被征地群众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达90%以上，缴纳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和缴纳处罚款之后可以完成项目的组卷报批。

（4）落实资金缴纳未批先建违法处罚金，用地报批需完成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处罚到位，落实资金开展“三线”迁改工作，特别是开展国防光缆、电力高压杆线的迁改工作；及时补充建设所需材料，制定合理施工方案，保障建设进程按计划实施。

（二）国道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为99.99%，未达100%。主要原因：

部分项目已完工未交工，未能及时办理支付手续，造成资金支付滞后。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及时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对中央补助资金的消化。

（三）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88.43%，主要原因：

第二批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配套资金2023年年中下达后，按规定相继开展资金落实证明、政府采购备案等程序，11月底完成招投标工作开工建设，造成资金支付滞后，无法完成支付任务。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沟通协调，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未按期完成投资、未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主要原因：

第二批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配套资金2023年年中下达后，按规定相继开展资金落实证明、政府采购备案等程序，11月底才完成招投标工作开工建设，造成资金支付滞后，导致未在绩效目标无法完成。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沟通协调，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四）国道危旧桥（危隧）改造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65.55%，主要原因：

第二批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配套资金2023年年中下达后，按规定相继开展资金落实证明、政府采购备案等程序，12月底才完成财政投资评审、招投标等工作，造成资金支付滞后，无法完成支付任务。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沟通协调，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按期完成投资、未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主要原因：

第二批国道灾害防治工程配套资金2023年年中下达后，按规定相继开展资金落实证明、政府采购备案等程序，12月底才完成财政投资评审、招投标等工作，造成资金支付滞后，导致未在绩效目标无法完成。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沟通协调，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五）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为99.02%，未达100%。主要原因：

项目于2023年年底完工，未能及时办理支付手续，造成资金支付滞后。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六）普通省道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4项。

1.车购税预算执行率低，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87013万元，实际支出29077.5万元，执行率34.34%，主要原因：

（1）S208融安至永福百寿公路（永福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0000万元，实际支出21万元，执行率2.1%。普通省道为公益性项目，受政策影响融资受阻，在建设资金来源未明确的情况下，待建项目暂缓推进，造成结存资金，未取得用地批复。

（2）S304藤县濛江至平南丹竹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0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一是藤县、平南县按2023年新一轮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协议书还没有签订，未能进行项目征拆结算；二是市（县）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尚未完成，未获得用地批文，尚未实质开工。

（3）S501兴安高尚至灵川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500万元，实际支出1004万元，执行率66.93%。普通省道为公益性项目，受政策影响融资受阻，在建设资金来源未明确的情况下，待建项目暂缓推进，造成结存资金，未取得用地批复。

（4）S309武鸣府城至隆安公路（锣圩至隆安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500万元，实际支出1004万元，执行率66.93%。普通省道为公益性项目，受政策影响融资受阻，在建设资金来源未明确的情况下，待建项目暂缓推进，造成结存资金，未取得用地批复。

（5）S501双牌（桂湘界）至全州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500万元，实际支出555万元，执行率37%。普通省道为公益性项目，受政策影响融资受阻，在建设资金来源未明确的情况下，待建项目暂缓推进，造成结存资金，未取得用地批复。

（6）S202阳朔福利至平乐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474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项目尚未获得施工图设计批复，待获得批复后立即依法开工建设。

（7）S210合浦乌家至西场公路（乌家至沙岗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4800（其中23023年1000万元、2022年3800万元）万元，实际支出270.72万元，执行率5.64%。本项目涉及占用基本农田，征地拆迁未完成，项目未正式开工。导致建设资金支付率低。

（8）S201昭平潮江至木格（马江至木格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30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用地预审、用林、用地、施工图等用地审批手续尚未完成，项目未开工建设。

（9）S307田阳坡洪至那坡坡荷（田阳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0709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由于项目地方自筹资金17298万元尚未落实，导致征地拆迁、失地养老补偿金、青苗补偿、设计费及监理费等项目前期资金未落实到位，影响项目推进，未进行供地手续，目前项目用地仍处于违法状态，项目推进缓慢。

（10）S306大化至旧城（大化段）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6833万元，实际支出2817.84万元，执行率16.74%。由于项目资金缺口大，地方自筹尚未落实，配套资金未落实到位，严重影响推进。

（11）S212扶绥中东至柳桥西长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5000万元，实际支出20万元，执行率0.4%。未获批（由于此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根据政策无法进行用地报批），因用地问题导致项目进展缓慢，目前正在收集用地报批材料进行上报，影响项目推进。

（12）S507/S208金秀桐木经导江至武宣河马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50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项目资金落实难度大，施工进度缓慢；补助资金于11月底下达到县财政，未下达到项目。

下一步改进措施：

（1）S208融安至永福百寿公路（永福段）项目加快用地报批办理。将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推进普通国省道建设新模式尽快落地实施。

（2）S304藤县濛江至平南丹竹项目一是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开展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土地报批的进度。二是积极与各业务主管部门对接，尽快完成项目财评，完成项目招标工作。三是积极与地方征拆指挥部沟通，主动协助其尽快完成征拆结算工作。

（3）S501兴安高尚至灵川公路项目加快用地报批办理。将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4）S309武鸣府城至隆安公路（锣圩至隆安段）项目督促项目业主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办理各项专题，办理项目用地预审，做好养老保险的缴费，保障项目正常开工。

（5）S501双牌（桂湘界）至全州公路项目加快用地报批办理。将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推进普通国省道建设新模式尽快落地实施。

（6）S202阳朔福利至平乐公路项目加快推进取得建设用地批复后实施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消化任务。

（7）S210合浦乌家至西场公路（乌家至沙岗段）项目，督促项目业主联合自然部门用地调出基本农田；加快征地拆迁工作，保障项目全面开工；加大施工班组队伍和人员投入，加快施工进度。

（8）S201昭平潮江至木格（马江至木格段）项目，根据昭政报〔2023〕29号及贺交报〔2023〕70号，该项目已向自治区申请收回项目建设计划，由自治区统筹实施。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将做好缴回车购税有关工作，同步推进用地预审、用林、用地、施工图等用地审批手续。

（9）S307田阳坡洪至那坡坡荷（田阳段）项目加大监督，联合多部门进行协调解决资金缺口，支付征地拆迁、失地养老补偿金、青苗补偿、设计费及监理费等项目前期资金，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尽快办理供地手续待完善，保障项目合法施工。

（10）S306大化至旧城（大化段）项目联合多部门进行协调解决资金缺口，加强与大化县政府协调沟通，确保资金尽快归位，及时拨付工程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11）S212扶绥中东至柳桥西长项目加大力度争取用地部分早日获批。指导地方政府加快筹措资金解决项目地方配套缺口经费问题，争取项目尽快实现实质性开工建设。

（12）S507/S208金秀桐木经导江至武宣河马项目，积极对接财政和政府。及时督促地方政府加快落实项目配套资金，尽快下达上级补助资金至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2.质量指标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未完成，主要原因：

2023年普通省道建设项目13个，均处于正常施工状态，均未完工，未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下一步措施：加强行业监督，督促项目业主加大资金投入、解决项目用地问题。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争取项目早日完工。

3.时效指标未按期完成投资，2023年实际完成建设任务144111万元，年度完成投资86952.56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60.82%，主要原因：

（1）S208融安至永福百寿公路（永福段）项目建设任务12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21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75%，一是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质量发展方案未获批，部分新建项目资金来源未明确，暂缓推进。

（2）S304藤县濛江至平南丹竹项目建设任务5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0%，未完成2023年广西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任务。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目前仅获工可批复，暂未具备开工条件。

（3）S501兴安高尚至灵川公路项目建设任务2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1004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50.20%，未完成2023年广西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任务。一是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质量发展方案未获批，部分新建项目资金来源未明确，暂缓推进。

（4）S309武鸣府城至隆安公路（锣圩至隆安段）项目建设任务2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1123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56.15%，未完成2023年广西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任务。一是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质量发展方案未获批，部分新建项目资金来源未明确，暂缓推进。

（5）S501双牌（桂湘界）至全州公路项目建设任务2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555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27.75%，未完成2023年广西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任务。一是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二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质量发展方案未获批，部分新建项目资金来源未明确，暂缓推进。

（6）S202阳朔福利至平乐公路项目建设任务6147万元，年度完成投资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0%，项目尚未获得施工图设计批复，待获得批复后立即依法开工建设，未开工。

（7）S210合浦乌家至西场公路（乌家至沙岗段）项目建设任务88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270.72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3.08%，该项目仅完成项目的前期工作，为实质性开工，但涉及基本农田，征地拆迁未完成，建设资金支付率低，未能完成。

（8）S201昭平潮江至木格（马江至木格段）项目建设任务10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0%，原因为该项目用地预审、用林、用地、施工图等用地审批手续尚未完成，项目未开工建设。

（9）S307田阳坡洪至那坡坡荷（田阳段）项目建设任务10709万元，年度完成投资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0%，由于项目地方自筹资金未落实，导致征地拆迁、失地养老补偿金、青苗补偿、设计费及监理费等项目前期资金未落实到位，影响项目推进。未进行供地手续，目前项目用地仍处于违法状态。

（10）S306大化至旧城（大化段）项目建设任务16833万元，年度完成投资2817.84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6.74%，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未能落实到位，严重影响项目推进。

（11）S212扶绥中东至柳桥西长项目建设任务10371万元，年度完成投资2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0.19%，项目未正式开工，因用地问题导致项目进展缓慢，目前正在收集用地报批材料进行上报，影响项目推进。

（12）S507/S208金秀桐木经导江至武宣河马项目建设任务10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9400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94%，项目资金落实难度大，施工进度缓慢；补助资金至下达到县财政，未下达到项目。

下一步改进措施：

（1）S208融安至永福百寿公路（永福段）项目，明确资金来源，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2）S304藤县濛江至平南丹竹项目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开展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土地报批的进度。

（3）S501兴安高尚至灵川公路项目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4）S309武鸣府城至隆安公路（锣圩至隆安段）项目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开展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土地报批的进度。

（5）S501双牌（桂湘界）至全州公路项目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开展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灵活处理报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土地报批的进度。

（6）S202阳朔福利至平乐公路项目督促阳朔县及时跟进施工图设计批复，争取尽快落实设计批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7）S210合浦乌家至西场公路（乌家至沙岗段）项目，安排专人负责，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的沟通尽快解决基本农田问题；加快征地拆迁工作；加快资金支付；加大施工班组队伍和人员投入，加快施工进度。

（8）S201昭平潮江至木格（马江至木格段）项目，根据昭政报〔2023〕29号及贺交报〔2023〕70号，该项目已向自治区申请收回项目建设计划，由自治区统筹实施。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将做好更改业主和缴回车购税有关工作，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9）S307田阳坡洪至那坡坡荷（田阳段）项目，联合多部门进行协调解决资金缺口，支付征地拆迁、失地养老补偿金、青苗补偿、设计费及监理费等项目前期资金，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尽快办理供地手续待完善，保障项目合法施工。

（10）S306大化至旧城（大化段）项目加强与大化县政府协调沟通，确保配套资金到位，及时拨付工程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11）S212扶绥中东至柳桥西长项目争取早日获批，指导地方政府加快筹措资金解决项目地方配套缺口经费问题，争取项目尽快实现实质性开工建设。

（12）S507/S208金秀桐木经导江至武宣河马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未下达资金部分，加强与县财政部门的沟通，尽快落实上级补助资金全额下达至项目。

4.时效指标2023年底计划完工项目13个，实际完工0个，主要原因为：

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

下一步措施：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

（七）普通省道改线项目。

绩效目标偏离共1项。

预算执行率为99.76%，未达100%。普通省道改线项目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146万元，实际支出145.65万元。主要原因：未支付资金0.35万元为采购结余资金，待收回自治区财政。

下一步整改措施：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工作部署，及时上缴政府采购结余资金。

（八）普通省道公路路面改造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0.08%，主要原因：

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24年1月完成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项目未能在2023年开展招标工作，无法开工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按期完成投资，主要原因：

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24年1月完成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项目未能在2023年开展招标工作，无法开工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加快工程实施进度，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九）普通省道危旧桥改造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 预算执行率低，仅为73.8%，主要原因：

部分项目于2023年9月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23年12月完成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项目未能在2023年开展招标工作，无法开工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完成项目、未按期完成投资、未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主要原因：

部分项目于2023年9月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2023年12月完成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项目未能在2023年开展招标工作，无法开工建设，导致未完成绩效目标。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十）普通省道危隧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为92%，未达100%。主要原因：

项目于2023年年底完工，未能及时办理支付手续，造成资金支付滞后。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十一）普通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75.74%，主要原因：

2023年10月完成项目配套资金落实财政厅备案工作，11月底才完成招投标工作开工建设，造成资金支付滞后，无法完成支付任务。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加快工程进度，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按期完成投资，主要原因：

2023年实际完成省道安全设施防护工程102个2055.7760公里。2023年10月完成项目配套资金落实财政厅备案工作，11月底才完成招投标工作开工建设，造成资金支付滞后，无法完成支付任务。导致无法按期达到建设任务完成时间。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沟通协调，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十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为98.53%，未达100%。主要原因：

该项目已完工，未能及时办理支付手续，导致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未能及时消化。

下一步改进措施：督促参建单位完善各项支付手续，尽快完成中央补助资金消化。

（十三）其他路网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4项。

1.中央车购税预算执行率低，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38679万元，实际支出16264.06万元，执行率42.05%，主要原因：

（1）苏湾作业区至东津作业区疏港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9790万元，实际支出2000万元，执行率20.43%。工程因线路调整，原林地批复手续须办理变更，因设计变更未批复；0-6公里尚未完成征拆，影响项目推进。

（2）雒容至东泉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5497万元，实际支出2100万元，执行率38.20%，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因财政库款不足，目前支付执行率低。

（3）邕宁经张村至六景（二期）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5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工程施工进度缓慢，施工方未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交计量资料申请资金。

（4）大圩至桂磨公路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8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因涉及基本农田及林地用地变更，因此造成施工进度慢，同时未达到合同约定支付条款。导致项目无资金支付。

（5）灵川县城至八里街1号工业区（西站）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2031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受政策影响，原农发行贷款资金无法到位，改由县财政筹措，加大了县财政压力，建设进度因此放缓。

（6）雁山竹江码头至321国道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3213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因项目涉及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世界喀斯特遗产地、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办理项目用地、林地、环评等前期手续非常困难，均未取得批复。

（7）藤县西江二桥及引道工程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3500万元，实际支出1148.06万元，执行率32.80%，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部分资金沉淀在财政部门未能及时拨付，影响资金消化进度。

（8）省道S505经莫埌至泗门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352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由于总投资额较大，地方配套资金难落实，资金缺口较大，地方财力有限，筹措资金较困难，造成部分项目未开工、部分工程进展缓慢。

（9）平那至八封项目2023年中央下达车购税资金270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业主优先使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开支该项目，导致车购税费用无支出。

（10）驮良坡至药岭项目建设87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因用地问题，项目推进缓慢，导致项目资金无法正常支出。

下一步措施：

（1）苏湾作业区至东津作业区疏港公路项目加快工程因线路调整，原林地批复手续须办理变更，加快设计变更的批复；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加快资金划拨，加快征拆工作，并督促施工单位加快项目进度，争取早日完成建设。

（2）雒容至东泉公路项目，持续督促地方财政，继续跟进支付进度，保障及时拨付款项。

（3）邕宁经张村至六景（二期）项目及时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工程施工进度缓慢，督促施工方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交计量资料申请资金，保障项目资金尽快支付。

（4）大圩至桂磨公路项目加快推进涉及基本农田及林地用地变更，加快施工进度，同时达到合同约定支付条件时，及时资金支付。

（5）灵川县城至八里街1号工业区（西站）项目计划由县财政分阶段筹措，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6）雁山竹江码头至321国道项目努力推进用地、林地、环评等前期手续，力争早日取得批复，保障项目早日复工和建成通车。

（7）藤县西江二桥及引道工程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和资金拨付。各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加快项目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科学统筹安排，优化施工方案，早日完成工程建设。财政部门在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的基础上，对符合要求的资金申请，应简化程序，尽快拨付，提高财政资金拨付效率。推动各县（市、区）明确财政部门办理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拨付手续的具体时限。

（8）省道S505经莫埌至泗门项目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及地方配套资金。各县（市、区）要积极采取措施，比如通过融资、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9）平那至八封项目加强与县政府沟通优先使用乡车购税补助资金开支该项目，确保车购税费用支出，同时加快推进项目进度，促进消化结存资金。

（10）驮良坡至药岭项目该项目因用地问题，项目推进缓慢，正在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调整占补平衡，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保障项目尽快合法正常开工。

2.质量指标的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未达100%，主要原因：

2023年其他路网项目13个，已完工0个，均处于施工建设中，未开展完工项目验收工作。

下一步措施：加强行业监督，督促项目业主加大资金投入、解决项目用地问题。加快项目施工进度，争取项目早日完工。

3.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未达标：2023年计划投资6985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0389.96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72.14%。主要原因：

（1）苏湾作业区至东津作业区疏港公路项目建设任务10000万元，年度完成投资5565.9万元，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46.38%，地方财政困难，资金未落实；工程因线路调整，原林地批复手续须办理变更，设计变更未批复；0-6公里尚未完成征拆，影响项目推进。

（2）雒容至东泉公路项目建设任务5497万元，实际支出2100万元，执行率38.20%，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因财政库款不足，目前支付执行率低。

（3）邕宁经张村至六景（二期）项目建设5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工程施工进度缓慢，施工方未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交计量资料申请资金。

（4）大圩至桂磨公路项目建设4778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因涉及基本农田及林地用地变更，因此造成施工进度慢，同时未达到合同约定支付条款。导致项目无资金支付，完成率低。

（5）灵川县城至八里街1号工业区（西站）项目建设2031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受政策影响，原农发行贷款资金无法到位，改由县财政筹措，加大了县财政压力，建设进度因此放缓。

（6）雁山竹江码头至321国道项目建设3213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因项目涉及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世界喀斯特遗产地、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办理项目用地、林地、环评等前期手续非常困难，均未取得批复。

（7）藤县西江二桥及引道工程项目建设28476万元，实际支出6708万元，执行率23.56%，该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慢。由于各地财政困难，部分资金沉淀在财政部门未能及时拨付，影响资金消化进度。

（8）省道S505经莫埌至泗门项目建设352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地方配套资金难落实，资金缺口较大，地方财力有限，筹措资金较困难，造成部分项目未开工、部分工程进展缓慢。

（9）平那至八封项目建设270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业主优先使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开支，导致车购税费用无支出。

（10）驮良坡至药岭项目建设87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该项目因用地问题，项目推进缓慢，导致项目资金无法正常支出。

下一步改进措施：

（1）苏湾作业区至东津作业区疏港公路项目加快工程因线路调整，原林地批复手续须办理变更，催促上级部门设计变更的批复；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加快资金划拨，加快征拆工作，并督促施工单位加快项目进度，争取早日完成建设。

（2）雒容至东泉公路项目，持续督促地方财政，继续跟进支付进度，保障及时拨付款项。

（3）邕宁经张村至六景（二期）项目尽快督促施工方及时按工程进度提交计量资料申请资金，保障项目资金尽快支付。

（4）大圩至桂磨公路项目加快推进涉及基本农田及林地用地变更，加快施工进度，同时达到合同约定支付条件时，及时资金支付。

（5）灵川县城至八里街1号工业区（西站）项目计划由县财政分阶段筹措，多方式筹措资金，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6）雁山竹江码头至321国道项目努力推进用地、林地、环评等前期手续，力争早日取得批复，保障项目早日复工和建成通车。

（7）藤县西江二桥及引道工程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和资金拨付。各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加快项目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科学统筹安排，优化施工方案，早日完成工程建设。财政部门在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的基础上，对符合要求的资金申请，应简化程序，尽快拨付，提高财政资金拨付效率。推动各县（市、区）明确财政部门办理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拨付手续的具体时限。

（8）省道S505经莫埌至泗门项目定期督查，形成机制。市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对各县（市、区）消化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的监督指导力度，督促各县（市、区）加快消化完成以前年度安排下达的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9）平那至八封项目，加强与县政府沟通优先使用乡车购税补助资金开支该项目，确保车购税费用支出，同时加快推进项目进度，促进消化结存资金。

（10）驮良坡至药岭项目该项目因用地问题，项目推进缓慢，正在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调整占补平衡，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保障项目尽快合法正常开工。

4.时效指标

2023年计划完工项目5个，实际完工为0个，主要原因：

项目受地方政府征拆进度、配套资金、占补指标等因素影响，未获得用地手续，影响项目开工建设，导致年度投资未按指标完成。

下一步措施：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并安排专人配合和协调地方政府出具用地承诺书。督促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报送，加快土地报批进度。

（十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11.10%，主要原因：

（1）部分项目因财评、用地问题等原因未完成前期工作，项目未开工建设。

（2）县级财政困难，无法落实项目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用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难以解决用地问题，施工单位积极性不高，项目推进缓慢。

（3）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材料，财政支付资金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2）督促县级交通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自筹资金，加强精细化、节点化管理，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安全、实用、耐久的原则，倒排项目工期，统筹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3）督促各建设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形成有效的工作量，尽快完成资金支付。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完成项目、未按期完成投资，主要原因：

2023年底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未开工50个，无法形成有效的投资，没有按期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设单位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与财政沟通，落实好资金，尽快实现项目开工建设。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有效工程量，及时完成资金支付。

（十五）农村公路渡改桥和新建桥梁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低，仅为5.07%，主要原因：

（1）部分项目因财评等原因未完成前期工作，项目未开工建设。

（2）县级财政困难，无法及时落实工程款，施工单位积极性不高，项目推进缓慢。

（3）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材料，财政支付资金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资金等要素保障，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2）督促县级交通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自筹资金，加强精细化、节点化管理，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安全、实用、耐久的原则，倒排项目工期，统筹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3）督促各建设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形成有效的工作量，尽快完成资金支付。

（十六）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8.28%，主要原因：

（1）部分项目因未完成财政投资评审等前期工作，项目未开工建设。

（2）县级财政困难，无法及时落实工程款，施工单位积极性不高，项目推进缓慢。

（3）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材料，财政支付资金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资金等要素保障，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2）督促县级交通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自筹资金，加强精细化、节点化管理，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安全、实用、耐久的原则，倒排项目工期，统筹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3）督促各建设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形成有效的工作量，尽快完成资金支付。

2.时效指标2023年底未完成项目、未按期完成投资，主要原因：

2023年底农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未开工130个，无法形成有效的投资，没有按期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设单位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与财政沟通，落实好资金，尽快财政投资评审，实现项目开工建设，形成有效工程量，及时完成资金支付。

（十七）“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4.09%，主要原因：

（1）部分项目未完成财政投资评审等前期工作，项目未开工建设。

（2）县级财政困难，无法及时落实工程款，施工单位积极性不高，项目推进缓慢。

（3）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材料，财政支付资金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资金等要素保障，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2）督促县级交通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自筹资金，加强精细化、节点化管理，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安全、实用、耐久的原则，倒排项目工期，统筹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3）督促各建设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形成有效的工作量，尽快完成资金支付。

2.时效指标项目未在2023年底完成，主要原因：

“三项工程”通畅工程项目未开工87个，预计2025年底前完成。

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设单位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与财政沟通，落实好资金，尽快财评，尽快实现项目开工建设。

（十八）“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2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8.53%，主要原因：

（1）部分项目未完成财政投资评审等前期工作，项目未开工建设。

（2）县级财政困难，无法及时落实工程款，施工单位积极性不高，项目推进缓慢。

（3）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材料，财政支付资金缓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资金等要素保障，积极采取强有力措施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2）督促县级交通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自筹资金，加强精细化、节点化管理，指导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安全、实用、耐久的原则，倒排项目工期，统筹推进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3）督促各建设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形成有效的工作量，尽快完成资金支付。

2.时效指标

项目未在2023年底完成，主要原因：“三项工程”村道安防项目未开工117个。

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设单位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与财政沟通，落实好资金，尽快财政投资评审，尽快实现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完成时间预计2025年底。

（十九）农村公路汛期水毁抢通保通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低，仅为15.87%，主要原因：部分项目没有进行验收，项目没有进行结算，地方财政拨付进度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与地方财政协调，尽快验收项目，加快项目结算进度，加快资金拨付。

（二十）客运枢纽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3项。

1.预算执行率为97.74%，未达100%。主要原因：

（1）柳州市融水县四荣乡客运站项目2023年地方资金21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因建设用地涉及占用元宝山－贝江风景名胜区区域，需要向林草部门申请协调风景名胜区区域用地指标，经多方协调获得用地批复，导致2023年12月才开工建设，年内未形成支出。

（2）桂林荔浦市大塘镇客运站2023年地方资金25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因建设用地在开展前期工作期间确认土地性质为农用地，需报请自然资源部门审批，目前正在加快协调，争取尽早施工建设形成支出。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项目业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计划2024年6月完工，并完成资金支付。

（2）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开展项目用地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审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建设用地审批进度，尽快开工建设并完成资金支付。

2.数量指标未完成，支持乡镇客运站项目计划完成8个，实际完成6个，主要原因：

（1）柳州市融水县四荣乡客运站项目因建设用地涉及占用元宝山－贝江风景名胜区区域，需要向林草部门申请协调风景名胜区区域用地指标，经多方协调后获得用地批复，导致2023年12月才开工建设。

（2）桂林荔浦市大塘镇客运站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修订）》，项目需取得建设用地批文后，才能开工建设。因建设用地在开展前期工作期间确认土地性质为农用地，需报请自然资源部门审批，目前正在加快协调，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督促项目业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计划2024年6月完工，完成绩效目标。

（2）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开展项目用地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审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建设用地审批进度。
3.时效指标未完成，2023年底计划完成项目建设任务10个，实际完成8个；2023年计划按期完成投资100%，实际按期完成投资98%。主要原因：

（1）柳州市融水县四荣乡客运站项目因建设用地涉及占用元宝山－贝江风景名胜区区域，需要向林草部门申请协调风景名胜区区域用地指标，经多方协调后获得用地批复，导致2023年12月才开工建设。

（2）桂林荔浦市大塘镇客运站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修订）》，项目需取得建设用地批文后，才能开工建设。因建设用地在开展前期工作期间确认土地性质为农用地，需报请自然资源部门审批，目前正在加快协调，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下一步改进措施：

（1）针对以上两个项目开展现场督察工作，要求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建设并形成支出，截至2024年6月30日没有完成的，将核减该地区今后的站场项目计划资金予以惩戒。
（2）督促项目业主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并根据需要安排专人主动配合和协助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开展项目用地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审批工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建设用地审批进度。

（二十一）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预算执行率低，仅为13.26%，主要原因：

（1）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17,357.9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由于该项目代建方及施工方与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施工工艺和工程量核减的金额争议过大，造成评审时间较长，2023年仍未取得正式的竣工结算财政投资评审结果，因此未能支付结算款。

（2）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10,11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由于该项目隐蔽内容多，导致审核难度大且时间长，故未能及时完成结算审计，从而影响结算支出。

下一步改进措施：

（1）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已于2024年2月取得正式的竣工结算财政投资评审结果，尽快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支付资金，计划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支付。

（2）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实施单位已将项目相关结算资料报至防城港市财政局，同时已申请在2024年度优先推进项目结算审计工作，完成结算后即可形成支出。

（二十二）内河航道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3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75.91%。主要原因：

（1）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100,072.46万元，实际支出100,003.9万元，执行率为99.93%。由于该项目仍在实施中，为保证建设项目指挥部正常运转的部分建设单位管理费68.56万元需在2024年支付。

（2）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561万元，实际支出560.32万元，执行率为99.88%。由于自治区柳州航道养护中心2023年实施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时，采取了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供应商进行了价格优惠，导致采购资金结余，但由于应急项目实施时间较晚，导致结余资金无法全部安排使用。

（3）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2023年其他资金预算34,533.73万元，实际支出6,847.01万元，执行率为19.83%。由于该资金是建设单位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资金（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为企业建设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试运营期间支出，无法在2023年全部支出完毕。

（4）平陆运河建设项目，2023年地方资金预算190,000万元，实际支出106,600万元，执行率为56.11%；2023年其他资金预算950,900万元，实际支出614,300万元，执行率为64.6%。平陆运河项目的190,000万元和其他资金950,900万元主要由国开基础设施基金和股东出资、银行贷款资金三部分构成，运河集团在运河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使用，本年形象投资完成203亿元，按照合同条款达成计量支付的金额为122亿元，支付时先消化车购税资金50亿元，所以地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消化存在结余，且股东出资的资金为企业建设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运营期间支出，无法在2023年全部支出完毕。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及时支付柳江红花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已于2024年3月完成68.56万元支付。

（2）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资金到位后，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开展采购工作，合理安排工作时间，100%形成支出。

（3）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其他资金，为企业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运转支出。

（4）平陆运河集团将加强指导和督促运河项目加快工程结算的进度，并结合工程建设进展和工程计量结算情况，制定地方资金的支付方案，并要求监理以及总包单位增加计量人员，安排必要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有经验的相关人员集中参与结算工作，加快结算支付进程。

2.数量指标实际完成值超过30%。主要原因：
（1）征临时用地实际完成率为206.89%。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平陆运河项目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项目启动以来，钦州、横州四区县优质高效开展平陆运河工程配套临时用地审批工作，加快项目驻地、施工便道、钢筋厂、拌合站、堆存场等临时用地行政许可，为平陆运河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用地保障。

（2）各县区房屋拆迁征拆实际完成率为189%。平陆运河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是事关广西乃至西南地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强国建设工程。为全面打开项目建设工作面，为平陆运河项目建设提供高质量保障，钦州、横州四区县成立征迁工作小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跑出征地拆迁“加速度”，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搬迁安置协议书签订2859户，完成率为189%。

（3）土石方开挖实际完成率为132%。建设平陆运河，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自治区主席蓝天立担任双组长，多位副省级领导担任副组长的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领导多次到现场调研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平陆运河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接近3.4亿立方米，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位推进下，2023年实际开挖1.32亿立方米，超指标值0.32亿立方米。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结合车购税资金的使用范围，优化绩效指标设置，以提高绩效评价设置合理性和可行性；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任务，高效统筹协调，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紧盯目标任务，提高指标执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社会效益指标（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实际完成值超过30%。主要原因：平陆运河集团积极响应交通运输部以工代赈工作部署，在项目开工之初就做好规划，明确用工岗位和数量，并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对接，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引导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不但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蓄势。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结合车购税资金的使用范围，优化绩效指标设置，以提高绩效评价设置合理性和可行性；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任务，高效统筹协调，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紧盯目标任务，提高指标执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要求各资金使用单位及时总结研究2023年绩效目标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对未能完成的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要逐项分析问题，立行立改，形成长效机制，将绩效自评结果存在问题整改情况、下一步工作计划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二）2024年交通运输厅将强化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对厅各直属预算单位、机关各处室对所有预算项目开展跟踪监控，包含：自治区本级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预算内资金。实行业务与财务双重监管，根据跟踪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纠偏，对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指标严重不符合实际的要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取得监控实效，从而研究解决方案，优化资金分配机制，对未按期限整改的项目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收回相关项目资金，更好发挥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自评工作结束后，按照财政部要求将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涉密项目除外），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确保绩效自评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2023年度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